中共硼海镇党委关于县委巡察整改
进展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3年3月28日至6月30日，县委第五巡察组对硼海镇及所辖8个村党组织进行了常规巡察。8月31日，县委巡察组向硼海镇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整改工作组织情况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硼海镇党委高度重视巡察整改工作，成立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其他党政班子及各站办所长为成员，切实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推进；二是明确目标措施，严格落实责任。针对巡察反馈意见，镇党委实行分类施治、逐条讨论，剖析根源、反思反省、明确责任、端正态度，在不折不扣、全面扎实抓好整改落实上形成共识、明确目标。对具体问题明确了责任人、责任部门，各责任人会同责任部门及时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全面跟进督导。及时掌握整改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研究解决，整改期间，镇党委强化督导、推进落实，根据整改措施和计划安排，并根据问题属性，分门别类对整改任务、责任、时限作出严格规定，进一步明确整改方向和着力重点；四是建立长效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在整改落实中，镇党委深刻反思反馈的问题，认真梳理分类，剖析根源，找准症结，积极落实整改，注重标本兼治，着力建章立制，修订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切实巩固巡察成果，注意分清主次，紧紧抓住重点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带动相关问题解决，提高整改效率。坚持把巡察整改与持续改进作风、改进工作、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紧密结合、统筹推进，发挥整改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注重解决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把整改成果常态化、制度化。
二、巡察整改落实情况
（一）关于“结合本镇实际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力度不够，推动相关工作任务落实还有短板”问题方面。
1.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不够深入有效。一是自9月份起结合第二批主题教育，我镇各村级党组织以党日活动、党员大会、专题党课等方式开展集中学习，并发放学习资料，同时要求党员结合自身实际开展自学；二是结合主题教育和工作实际，利用每周机关例会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集中学习，分管领导带头讲理论政策，站办长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领学业务知识；三是已于2023年11月8日邀请乡村振兴局项目管理科对镇村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四是加大巡河力度，增加巡河次数，组织水管员集中学习《辽宁省河湖长制管理条例》和《水管员工作职责》；五是进一步完善《硼海镇环境卫生净化整治工作方案》，并新制定了《硼海镇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发放宣传条幅16副、宣传单3000多份、微信转发4000多条广泛宣传“五指分类法”。
2.统筹发展和安全责任意识不够强，存在风险隐患。一是制定《硼海镇基层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硼海镇网格员工作职责》，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要求；二是制作并印发镇、村、组三级《网格管理工作手册》，记录排查、反馈、处理情况，做到上下有效衔接，加强对我镇8个行政村84个村民组相关网格责任人及网格员的培训；三是建立《硼海镇网格管理机制》，成立镇网格化管理领导小组，加强督导检查，把网格化工作纳入年终考核体系，不定期到各村指导工作，把握工作进度，促进工作落实。
（二）关于“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够严格，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抓得不实”问题方面。
1.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压得不实。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11月14日，组织党政班子成员集中学习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主体责任文件，提高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和“一岗双责”责任意识；二是建立长效机制。党委要求对班子成员在年度述职述廉报告和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中，要求对各自分管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和履行“一岗双责”工作进行全面分析总结；三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镇党办将村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主体责任工作纳入2023年村干部岗位考核中，要求村书记在年度述职报告中单独对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汇报，党办在年终将重点进行检查。
（三）关于“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尚有不足，基层党建工作仍然存在短板”问题方面。
1.领导班子建设存在不足，落实党建主体责任有欠缺。 一是进一步完善《硼海镇“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健全完善党委会议议事规则和程序；二是进一步规范镇村两级民主议事程序，严格落实镇党委、村党组织书记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班子成员要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三是加强培训监督，镇党委针对各村“三重一大”相关事项程序，于9月开始对各村进行培训指导，进行事前审核，对不符合程序的事项要求整改后再提交党委会审议。
2.党组织抓党建工作不够扎实有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短板。一是镇党委于9月27日召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共青团工作，将共青团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党委书记述职报告中，所占比例不得低于5%。并于12月31日前专题听取1次团的工作汇报。今年9月镇机关通过推优的方式新发展一名年轻党员；二是针对各非公支部合计派驻4名党建指导员，指导其规范开展组织生活。同时派驻2名老党员帮助浙源食品有限公司开展组织生活，完善东镁化工厂支部规范化建设；三是组织各非公党组织于10月党员大会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四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利用每月镇农贸大集市、中秋节日、10月1日建党广场舞会演、法律宣传周等时间节点，发放普法宣传手册宣传单5000份。加大普法受众群体数量，确保普法宣传到位；五是制定法律宣讲清单。10月17日全镇培训法律明白人40人，11月13日组织司法干部下到白石村进行普法宣讲，11月9日县政法干部到下甸子村、上甸村，普法宣传及矛盾纠纷化解活动，为群众解答各种法律法规问题，以此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六是加大村规民约和移风易俗的宣传力度。8个村全部张贴宣传村规民约横幅、户外电子屏连续滚动播出标语1个月；七是在融媒体网站发表《硼海镇：深化移风易俗，吹响文明号角》《硼海镇一二三工作法推进移风易俗长效长治》等报道，9月11日我镇宣传部门制作《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短视频，在84个村组微信群转发，进行大力宣传；八是建立《婚丧事宜报备制度》，7月12日对全体镇村干部、全镇党员全部签订《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专项整治承诺书》以此加强对镇村干部和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九是全镇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800份。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余不办”列入《硼海镇村规民约》。
（四）关于“对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重视不够，打造“用心贴心”的政务服务环境有欠缺”问题方面。
1.推动全镇干部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理念力度不足。一是加强对营商环境的学习和宣传。11月13日召开会议加强对营商环境的学习和宣传。11月17日组织8个村党总支部开展“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专题学习及研讨，并将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以及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的指示批示精神纳入“三会一课”学习内容；二是9月5日镇党委召开巡视反馈整改落实工作专题会议，重点对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开展专题研讨，进一步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会议精神，建立领导干部包扶企业制度，积极推进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三是严格落实上级关于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的部署，扎实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工作，11月6日全镇完成8个村的便民服务站建设，方便服务群众，提升服务质量，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以自身形象带动和影响身边人，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2.服务企业意识不足，“硼都”优势发挥不明显。一是完善领导干部包扶企业制度。班子成员至少每月深入所包企业一次，及时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需要政府解决的事项。11月10日党委书记刘国锋、镇长王文军到志华化工厂，东镁化工厂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及存在困难问题。二是明确硼海工业发展思路，完善硼产业链，使硼海硼产业在全县突出位置，体现硼海特色，积极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加快硼酐、硼铁等项目的引进，丹硼化工厂硼铁项目已于8月份开工建设，年末进行试工运行，东镁化工厂硼酐项目已经立项，硼产业链初步形成。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15-5177103；通信地址：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硼海镇人民政府；邮编118204。

                         
  中共硼海镇委员会
                           2024年1月22日
